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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南省人民银行发行库
发行基金物流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郑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郑州银行，郑州市市区、市郊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为保障发行基金安全，规范发行基金物流系统在发行基金出入库业务中的应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存取现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制定了《河南省人民银行发行库发行基金物流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报告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3年5月30日

河南省人民银行发行库
发行基金物流系统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发行基金物流系统在发行基金出入库业务中的应用，保障发行基金安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存取现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发行基金物流系统（以下简称物流系统）是指应用于河南省辖内人民银行发行库发行基金、金融机构业务库现金保管、流转的基于非接触式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管理系统。

物流系统由服务器组（以下简称“主机”）、信息终端采集器（包括天线门和手持式PDA、RFID芯片读取器，以下简称“手持”）、电子芯片录入器（以下简称“录入器”）、回笼券包装袋（以下简称“款包”）和封包所用的电子芯片（以下简称“芯片”）等部分组成。

第三条  河南省辖内人民银行发行库发行基金回笼券、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业务库现金（以下通称“款项”）的保管、流转应按照本办法规定，通过物流系统进行管理和操作。

前款所称款项包括：回笼完整券和残损券。款项的保管包括：发行库发行基金回笼完整券、回笼残损人民币的装袋保管；金融机构业务库回笼完整券现金、回笼残损人民币现金保管。款项的流转包括：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以下简称发行库）交取回笼券现金、发行基金清分出入库、残损人民币复点出入库、残损人民币销毁出库、发行基金回笼券调拨出入库。
第四条  物流系统适用的款项券别包括第五套纸币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券；不同券别、不同形态款项分别装袋。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款项适用券别。各券别款包装袋标准：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纸币均按照每袋20捆装袋，采取横向五捆、纵向四捆的一层摆放方式，券别面值朝上、封签、名章向下。硬币装袋标准另行规定。
第二章  人员设置与权限管理

第五条  物流系统设系统管理员1人，操作人员不少于3人。各级人民币发行库应根据管库员数量、交叉复核、AB岗交接等事项，确定操作人员人数，物流系统操作人员及管理人员名单存档备查。

第六条  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物流系统管理人员由货币金银部门负责人指定一名发行库主管库员担任，具体负责物流系统的日常业务操作与管理，以及负责人员、权限设置等工作。
第七条  人民银行操作人员负责日常业务中使用手持对出入库款项进行数据采集，操作人员必须由现任管库员担任。
第八条  操作卡是物流系统使用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卡，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所持操作卡须各自独立保管，不得交叉使用，严禁出现使用他人操作卡进行款项数据采集。
第九条  金融机构办理现金交款业务，需事先通过物流管理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并上传。办理交存款业务行，通过预约审批后，按预约审批金额对上交款项进行数据采集并上传。
第十条  金融机构物流系统人员管理与权限设置应比照第二章第五条规定执行。
第三章  款项责任划分原则
第十一条  应用物流系统的款项流转实行整袋交接。款项交接时，接收方通过袋外点捆和芯片扫描方式进行核对、验收。

第十二条  款包内款项责任实行“谁封装，谁负责”。
款包内款项实物的真实性以及款包内款项的实际金额、券别、形态与芯片信息的金额、券别、形态的一致性均由拆袋行负责核对。
在拆袋行记录保留的装袋芯片信息、原钱捆封签、腰条和监控录像资料真实完整，并能证明无违规操作情况下，装袋行对款包内款项负全责。
前款款项责任划分原则，仅适用于人民银行和在发行库办理交取业务并实行物流系统管理的金融机构。第三方款项责任划分原则，将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金融机构从发行库支取现金时，应在监控录像下拆袋，并核对券别、数量、金额，若发现有问题，应记录包装袋芯片信息，保留原钱捆封签、腰条。人民银行根据现场监控录像资料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在清分、复点、检查现金业务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交存现金有长短张、长短把或假币错款的，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拆袋时发现款包内钱捆数不符、钱捆券别混装或钱捆内容虚假的，应及时报告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同时保留款包及其芯片、钱捆实物、监控录像资料待查。
第十六条  人民银行应定期或不定期开袋检查金融机构交存款项质量。金融机构交存现金不符合人民银行规定标准的，人民银行应根据情节做出退款、责令整改等相应处理。
第十七条  发行库、钞票处理中心款项装袋、开袋、交接、整点应在录像监控下进行，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6个月。金融机构业务库款项装袋、开袋、交接应在录像监控下进行，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6个月。
第十八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辖内物流系统款项错款协调机制，按现行相关规定处理金融机构之间的错款事宜。
第四章  金融机构交取现金业务流程
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交存现金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清点核对。管库员对所交存款项逐一检查款包、芯片是否完好无损，隔袋点捆，清点实际交款数量，确认其交款金额、券别与“现金交款单”及上传信息一致。
（二）换人复核。在办理交存款项入库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必须换人再次对入库交存款项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三）扫描入库。管库员在物流系统微机应用软件中打开金融机构发送的“出库信息”，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扫描芯片，通过扫描芯片与金融机构发送信息比对无误后，执行“入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

（四）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填制“发行基金入库凭证”、登记“货币金银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货金系统”）。
第二十条  金融机构支取现金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填制“发行基金出库凭证”、登记“货金系统”。
（二）扫描出库。管库员按“发行基金出库凭证”所列券别、金额准备好出库款项。核对无误后，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扫描芯片，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出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将相关信息下发至金融机构。
（三）换人复核。在办理款项出库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必须换人再次对出库款项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四）款项交接。金融机构取款人员对所取款项逐一检查，确认所取款项、券别、数量、金额与现金取款单一致后，履行取款相关手续，完成取款交接。

第五章  发行基金清分出入库业务流程
第二十一条  发行基金清分出库业务，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填制“发行基金清分出库凭证”、登记“货金系统”。

（二）清分出库。管库员按“发行基金清分出库凭证”所列券别、金额准备好出库款项。核对无误后，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扫描芯片，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清分出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将相关信息下发至钞票处理中心。

（三）换人复核。在办理款项出库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必须换人再次对出库款项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四）款项交接。发行基金出库后，清分管理人员逐一检查，确认款包、芯片完好，核对款项券别、金额、数量一致。

（五）清分开袋。清分管理人员或其指定人员在物流系统中打开发行库发送的“出库信息”，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逐袋扫描芯片，读取信息，并隔袋检查捆数，比对无误后执行“清分开袋”操作。

（六）拆袋卡把。清分操作人员开启芯片、打开款包，验捆卡把，核对无误后剪捆清分。

第二十二条  发行基金清分入库业务。

（一）装袋封包。清分管理人员或操作人员对已清分的完整券验捆卡把后装入款包，插入封包票。清分管理人员使用录入器将清分管理人员、清分款项信息写入芯片并插入款包进行封包操作，同时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清分封包”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将相关信息发送至发行库。

（二）换人复核。在办理款项入库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必须换人再次对入库款项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三）款项交接。管库员对清分款项逐一检查款包、芯片是否完好，隔袋点捆、核对发行基金券别、数量、金额。

（四）清分入库。管库员在物流系统中打开钞票处理中心发送的“出库信息”，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逐袋扫描芯片读取信息，比对无误后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清分入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

（五）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填制“发行基金清分入库凭证”、登记“货金系统”。

第六章  发行基金复点出入库业务流程

第二十三条  发行基金复点出库业务，按照发行基金清分出库流程办理。
第二十四条  发行基金复点入库业务，按照发行基金清分入库流程办理。
第七章  发行基金调拨出入库业务流程

第二十五条  发行基金调出库业务，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填制“发行基金调拨凭证”、登记“货金系统”。

（二）调拨出库。管库员按“发行基金调拨凭证”所列券别、金额准备好出库款项。核对无误后，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扫描芯片，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调拨出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将相关信息发送至调入库。

（三）换人复核。在办理发行基金调出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应换人再次对调出发行基金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第二十六条  发行基金抵达后，调入库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款项交接。管库员检查调入款项，确认外包装袋、芯片完好无损，核对券别、金额与“发行基金调拨凭证”一致。

（二）调拨入库。管库员在物流系统中打开调出库发出的“出库信息”,使用信息终端采集器扫描芯片，通过扫描芯片与调出库发送的信息比对无误后将信息传输到物流系统，执行“调拨入库”操作。扫描完成，结束批次操作。
（三）换人复核。在办理发行基金调入业务时，在清点核对的基础上，应换人再次对调入发行基金进行清点，并与有关凭证核对一致。

（四）账务处理。管库员和发行会计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并登记“货金系统”。

第八章 发行基金销毁出入库业务流程
第二十七条  各中心支库残损人民币销毁出库业务，比照发行基金调拨出库业务办理。

第二十八条  钞票处理中心残损人民币销毁出库业务，比照清分、复点出库业务办理。
第二十九条  残损人民币销毁寄库业务按照原规定执行。
第九章  应急管理
第三十条  金融机构发送“出库信息”中含有未交存实物的款包时，发行库在物流系统入库操作中执行“强制入库”处理，将未交存的款项退回。

第三十一条  发行基金调拨运输途中出现芯片信息缺失损坏的，调入库应对损坏款包开袋，点捆卡把后更换包装袋或芯片重新装袋、入库，同时在物流系统差错处理中对原款包执行“退袋”处理。

第三十二条  城市金融网网络不通时，金融机构通过手持式PDA，将信息导入人民银行主机。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现金交存业务中，应建立台账并制定相关规章及业务流程。

第三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自行制定本单位的物流系统管理制度。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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